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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89）

須予披露交易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3年12月11日，買方（即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買
賣協議，據此，賣方同意出售及買方同意收購待售股權。收購事項代價為人民幣
469,476千元。於收購事項完成後，目標公司及南昌亨得利將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目標公司及南昌亨得利之財務業績將於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

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計算之若干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收購事項根據上
市規則第14.06條遂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並僅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申報及公
告規定。

買賣協議

日期： 2013年12月11日

訂約方：

賣方： 深圳市同慶旺貿易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且誠如
賣方告知，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經過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
彼等所知、所悉及所信，且誠如賣方告知，賣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乃
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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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 深圳亨得利鐘錶有限公司，乃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國內手
錶批發及零售業務。

將予收購之資產

根據買賣協議，買方同意收購及賣方同意出售待售股權（即目標公司之100%股權）。

在收購事項完成後，目標公司相關債權仍由目標公司享有，其相關債務仍由目標公司承
擔，收購事項不涉及債權債務處理，惟目標公司計劃將於收購事項完成後安排償還賣方
向其提供人民幣60,019千元之股東貸款。於收購事項完成後，目標公司及南昌亨得利將成
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目標公司及南昌亨得利之財務業績將於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內
綜合入賬。

有關目標公司及南昌亨得利之資料

目標公司乃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誠如賣方告知，目標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
股業務。截至本公告日期，目標公司共持有南昌亨得利88.59%的股權，南昌亨得利主要
從事手錶、黃金珠寶及眼鏡銷售業務。於本公告日期，賣方全資擁有目標公司100%股
權。

下表乃賣方提供目標公司分別截至2011年12月31日及2012年12月31日之財政年度及截至
2013年11月30日十一個月期間之主要合併財務資料：

截至2011年
12月31日
之財政年度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
之財政年度

截至2013年
11月30日

十一個月期間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淨資產 56,818 47,315 98,588
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前溢利 11,371 1,015 3,725
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後溢利 8,620 6 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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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乃賣方提供南昌亨得利分別截至2011年12月31日及2012年12月31日之財政年度及截
至2013年11月30日十一個月期間之主要財務資料：

截至2011年
12月31日
之財政年度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
之財政年度

截至2013年
11月30日

十一個月期間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淨資產 224,292 225,671 232,814
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前溢利 25,351 18,902 10,209
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後溢利 18,345 13,541 7,657

代價及付款條款

收購事項之代價為人民幣469,476千元，當中買方於簽署買賣協議前已向目標公司支付人
民幣338,160千元作為誠意金，用作支持目標公司收購南昌亨得利之資金，該款項將於簽
署買賣協議時視作支付收購事項代價之等額部分，買方應在股權轉讓完畢日後10個工作
日內向賣方指定的帳戶支付人民幣131,316千元。

代價乃賣方與買方經公平磋商後按正常商業條款釐定，並已計及(i)目標公司截至2013年
11月30日止之資產值（主要�括南昌亨得利位於南昌市中心繁華地段的若干處自用商業房
產）及財務狀況，及(ii)目標公司及南昌亨得利之業務增長與發展前景。董事會認為，代價
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代價以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支付。

完成

收購事項之完成將發生在目標公司在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完成變更手續的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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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收購事項之理由及得益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在大中華地區從事手錶批發及零售業務，並專注於國際品牌手
錶之分銷。

董事認為，收購事項可加強與鞏固本集團在內地中部地區的名表零售市場，使本集團進
一步滿足南昌及其周邊地區對優質名表的需求。董事亦認為收購事項將進一步提升本集
團之競爭力。

董事（�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收購事項及買賣協議之條款乃正常商業條款，屬公平
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計算之若干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收購事項根據上市
規則第14.06條遂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並僅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
定。

定義

於本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下列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收購目標公司及南昌亨得利之事項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代價」 指 就收購事項支付之代價，即人民幣469,476千元

「董事」 指 董事會或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 指 中國香�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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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南昌亨得利」 指 南昌亨得利股份有限公司

「買方」 指 深圳亨得利鐘錶有限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之法定貨幣

「買賣協議」 指 買方與賣方於2013年12月11日所訂立之買賣協議

「待售股權」 指 由賣方擁有之目標公司100%股權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深圳市菲爾普斯電子有限公司

「賣方」 指 深圳市同慶旺貿易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亨得利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平

香�，2013年12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有主席兼執行董事張�平先生、執行董事黃永華先生及李樹忠先
生；非執行董事史仲陽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建民先生、黃錦輝先生及劉學靈先生。

- 5 -


